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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2]518Z0206 号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林森公司）董事会编制

的 2021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木林森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木林森公司年度报告必备的文件，随其他文件一

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 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规定编制《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是木林森公司董事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木林森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 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

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

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

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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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后附的木林森公司 2021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木林

森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此页为木林森公司容诚专字[2022]518Z0206 号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曹创（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高强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吴凯民 

  
 

 

  2022 年 0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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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

告格式》的规定，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2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证监许可

[2016]414 号文《关于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获

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3,827,918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8.01元，

股款以人民币缴足，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348,019,983.18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

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32,280,583.18 元后，净募集资

金共计人民币 2,315,739,400.00 元，上述资金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到位，业经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6]第 48380014 号验

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2、向义乌和谐明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许可［2018］211 号文《关于核准木林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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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向义乌和谐明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获准通过定价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25,206,872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71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募集资

金总额人民币 395,999,959.12 元，扣除部分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

他交易费用（本段以下称发行费）共计人民币 31,000,000.00 元后，实际收到募

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364,999,959.12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8 年 8 月 2 日全部到

位，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瑞华验字[2018]第

48510003 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扣除剩余发行费用人民币

44,0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0,999,959.12 元。 

3、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出具的证监许可〔2019〕

2286 号文《关于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公

司 获 准 向 社 会 公 开 发 行 可 转 换公 司 债 券 ， 募 集 资金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2,660,017,7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41,900,000.00 元后，公司实际

收到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2,618,117,700.00 元，上述资金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到位，且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

[2019]48510008 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扣除与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相关的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以外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2,783,018.86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17,706,379.25 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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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公司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4,356.75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27,503.07 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集资

金余额为 4,070.87 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4,192.65 万元，累计

银行管理及手续费支出 0.39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合计为

8,263.13 万元。 

2、向义乌和谐明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 

2021 年度，公司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248.85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9,029.49 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集

资金余额为 3,070.50 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119.56 万元，累计

账户管理及手续费支出 0.13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合计为

3,189.94 万元。 

3、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2021 年度，公司未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 85,798.80 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集资金余额为

175,971.84 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143.24 万元，累计账户管理

及手续费支出 0.23 万元，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69,800.00 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合计为 6,314.85 万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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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的相关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6 年 6 月 13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

安证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 

2016 年 7 月 26 日，公司与“募集资金项目吉安 SMDLED 封装一期建设项

目”、“新余 LED 照明配套组件项目”（原“新余 LED 应用照明一期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连同保

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分别和兴业中山分行、

平安中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四

方监管协议的内容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订，无重大差异。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兴业银行中山分行（注

1） 
39600010010039193 

0.10 

平安银行中山分行（注

2） 
11016440948008 

8,261.11 

渤海银行中山分行 2001160278002350 1.92 

合计  8,2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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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根据公司 2016 年 6 月 13 日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原募

集资金存储账户账号为 396000100100390135。根据公司 2016 年 7 月 26 日公司

签订的《 募集资 金四 方监管 协议》，募集 资金存 储账户 账号 变更为

39600010010039193； 

注 2：根据公司 2016 年 6 月 13 日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原募

集资金存储账户账号为 11015768825001。根据公司 2016 年 7 月 26 日公司签订

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存储账户账号变更为 11016440948008。 

（二）向义乌和谐明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 

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与“义乌 LED 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的

实施主体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连同华泰联合证券和平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行专户管理。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平安银行中山分行（注 3） 15067867867838 3,189.94 

合计  3,1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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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根据公司 2018 年 8 月 27 日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原募

集资金存储账户账号为 15155678567858。根据公司 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签

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存储账户账号变更为

15067867867838。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0 年 1 月 3 日，公司已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实行专户管理。 

2020 年 1 月 21 日，公司已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

行专户管理。2020 年 1 月 21 日，公司与“小榄 LED 电源生产项目”的实施主体

中山市木林森光电有限公司，连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实行专户管理。 

2020 年 1 月 21 日，公司与“小榄高性能 LED 封装产品生产项目”的实施主

体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连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行

专户管理。 

2020 年 1 月 21 日，公司与“义乌 LED 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的实

施主体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连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

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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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放和使用实行专户管理。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余额 

浦发银行中山小榄支行（注 4） 
1502007880190000020

6 
229.38 

平安银行中山分行 15000102592265 5,886.98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门分行 
808880100009569 195.88 

光大银行中山小榄支行 54240188000012564 2.61 

合计  6,314.85 

注 4：根据公司 2020 年 1 月 3 日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原募集

资金存储账户账号为 15020078801400000204。根据公司 2020 年 1 月 21 日公司

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存储账户变更中山市木林森光电有

限公司开立的 15020078801900000206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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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

民币 227,503.07 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1。 

（二）向义乌和谐明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

民币 29,029.49 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2。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

民币 85,798.80 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3。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2019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最高额度不超过 17亿元

（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实际使用临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 169,800.00

万元。 

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 2019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最高额度不超过

17 亿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实际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共计

169,800 万元，资金运作良好。根据公司募投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公司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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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11 日已将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69,800 万元全部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2020 年 11 月 18 日，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19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

的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1 年 11 月 2 日，公

司已将用于前述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

见附表 4。 

本期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11 月 27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融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因原募投建设项目计划募资 113,000 万元，实际仅募集资

金 32,100 万元，如投入建设，仅够厂房装修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公司自身流

动资金较为紧张，当前环境下银行融资空间有限，公司短期无法以自有资金投入

募投项目建设。出于对市场行情发展而做出的适时判断，且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公司将原募投项目“义乌 LED 照明应用产品项目”变更为“义乌 LED

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公司根据最新的经营战略及市场需求情况，将

原 LED 灯丝灯生产基地的建设方案调整为 LED 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基地，

除原有灯丝灯产品外，增加了 LED 灯泡、LED 灯管、LED 面板灯等照明产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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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升了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变更后项目投资总额由 128,686.21 万元变更为

134,719.97 万元，除原募投项目所募集 32,100 万元及相关利息外，公司拟通过

可转债发行募资 90,161.24 万元，其余部分以自有资金投入。 

2017 年 2 月 15 日，本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因筹划收购欧司朗剥离设立的从事通用照明业务的

LEDVANCE，对公司战略规划进行了调整，公司决定将“新余 LED 应用照明一期

建设项目”变更为“新余 LED 照明配套组件项目”。变更后的募投项目拟在江西

新余高新区新建一个 LED 显示屏照明板和 LED 室内照明板生产基地。变更后的

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为 103,529.91 万元，其中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75,681.11 万元，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与变更前的募投项目一致，主要用于募投项目建设中的设备购

置和部分安装工程及装修费用，募投项目地址亦保持不变。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3：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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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期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小榄SMDLED封装技改项目  否                61,575.50                61,575.50                         62,046.27                              100.76  注1                           2,622.85  否  否

2、吉安SMDLED封装一期建设项目  否                94,317.33                95,652.03                         95,652.03                              100.00                         20,080.46  是  否

3、新余LED照明配套组件项目  否                75,681.11                75,681.11                           4,356.75                         69,804.77                                92.24  注2                           3,065.55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31,573.94              232,908.64                           4,356.75                       227,503.07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231,573.94              232,908.64                           4,356.75                       227,503.07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7,503.07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募集资金大部分在本年内逐步投入，少量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作为活期存款存放在银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使公司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
[2016]48380037号《鉴证报告》，截至2016年7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已投入自筹资金38,894.38万元。2016年8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8,894.38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注1：《小榄SMDLED封装技改项目》包含多个子项目，各子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不同。本期《小榄SMDLED封装技改项目》已建设完成，各子项

目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已实现预期产能，但因产品市场价格下降高于预期，导致项目未达预计效益。

注2：《新余LED照明配套组件项目》未达预计效益主要原因系：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导致照明行业的市场环境与市场需

求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划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行业上下游协同下，为合理降低投资风险，公司需相应调整募投项目的建设周期。公司于2021年11月8日分

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将投项目“

新余LED照明配套组件项目”的实施期限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除建设期限作出延期外，上述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均不发

生变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5,681.1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2.68%

附表1：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31,573.94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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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本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期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  是                     113,000.00                       32,100.00                         2,248.85                       29,029.49                            90.43  注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13,000.00                       32,100.00                         2,248.85                       29,029.49                            90.43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13,000.00                       32,100.00                       29,029.49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计划，募集资金在未来1年内将继续逐步投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作为活期存款存放在银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029.49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配套募集资金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使公司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置换已支付重组相关费用的议案》，同意本公司用募集配套资金置换
截至2018年9月30日已预先投入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1,724.00万元。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注1：1、“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同时为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建设期限延期至2022年12月的议案。除建设期限作出延期外，上述项
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
     2、截至报告期末，《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处于建设期。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地政府年初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关于延迟复工、
限制物流、人流等各项疫情防控政策，影响了项目实施开展，同时由于疫情带来市场冲击，公司综合考虑决定放缓投资进度。公司已于2020年3月6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投项目的三个项目进行延期，其中“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建设期限延期至2022年12月。除建设期限作出延期外，上述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2,1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0.00%

附表2：

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2,100.0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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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含部分

变更）
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本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期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  否                                  90,161.24                                  90,161.24                                    4,019.72                                           4.46  注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小榄高性能LED封装产品生产项目  否                                  66,837.61                                  66,837.61                                    3,020.09                                           4.52  注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小榄LED电源生产项目  否                                  26,771.79                                  26,771.79                                       758.99                                           2.84  注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偿还有息债务  否                                  78,000.00                                  78,000.00                                  78,000.00                                       100.00  注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61,770.64                                261,770.64                                  85,798.80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261,770.64                                261,770.64                                  85,798.8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计划，募集资金将在未来2年内逐步投入，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作为活期存款存放在银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2）                                                                                      85,798.80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避免资金闲置，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于2020年3月6日，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使用2019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最高

额度不超过17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截

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实际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共计 169,800 万元。根据公司募投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公司截至 2020 年11 月 11 日已将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 169,8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2020年11月18日，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使用2019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的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到期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使用临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人

民币169,800.00 万元。2021年11月2日，公司已将用于前述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21年11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2019年可转换公司债

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最高额度不超过17亿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临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 169,800.00 万元。

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配套募集资金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使公司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0]100Z0112 号），截至2020年1月4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已投入自筹资金 85,798.80万元。2020年1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85,798.80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注1：截至报告期末，《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小榄高性能LED封装产品生产项目》和《小榄LED电源生产项目》处于建设期。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地政府年初相继

出台并严格执行关于延迟复工、限制物流、人流等各项疫情防控政策，影响了项目实施开展，同时由于疫情带来市场冲击，公司综合考虑决定放缓投资进度。公司已于2020年3月6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的三个项目进行延期，其中

“小榄高性能LED封装产品生产项目”建设期限延期至2021年12月；“小榄LED电源生产项目”建设期限延期至2021年12月；“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建设期限延期至2022年12

月。除建设期限作出延期外，上述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2021年11月8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经过重新论证，公司认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周期内，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

导致照明行业的市场环境与市场需求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划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行业上下游协同下，为合理降低投资风险，公司需相应调整募投项目的建设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当前实际建设进度，同时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将《小榄高性能LED封装产品生产项目》和《小榄LED电源生产项目》

的实施期限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

注2：该项目旨在减少公司的利息支出，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降低偿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无法直接量化其实现的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附表3：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1）                                                                                    261,770.64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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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编制单位：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1、新余LED照明配套组件项目 新余 LED 应用照明一期建设项目                     75,681.11                       4,356.75                     69,804.77                            92.24 注1                       3,065.55 否 否

2、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

目
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项目                   122,261.24                       2,248.85                     33,049.21                            27.03 注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97,942.35                       6,605.60                   102,853.98                       3,065.55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1年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1、本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及市场需求，将“新余LED应

用照明一期建设项目”变更为“新余LED照明配套组件项目”。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7)。

2、本公司2018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出于对市场行情发展而做出的适时判断，且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原募投项目“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项目”变

更为“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公司根据最新的经营战略及市场需求情况，将原LED灯丝灯生产基地的建设方案调整为LED照

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基地，除原有灯丝灯产品外，增加了LED灯泡、LED灯管、LED面板灯等照明产品，同时提升了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变

更后项目投资总额由128,686.21万元变更为134,719.97万元，除原募投项目所募集32,100万元及相关利息外，公司拟通过可转债发行募资90,161.24万

元，其余部分以自有资金投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

《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变更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注1：《新余LED照明配套组件项目》未达预计效益主要原因系：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导致照明行业的市场环

境与市场需求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划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行业上下游协同下，为合理降低投资风险，公司需相应调整募投项目的建设周期。
公司于2021年11月8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

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将投项目“新余LED照明配套组件项目”的实施期限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除建设期限作出延期外，上述项目实施

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
注2：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地政府年初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关于延迟复工、限制物流、人流等各项疫情防控政策，影响了项目实施开展，同

时由于疫情带来市场冲击，公司综合考虑决定放缓投资进度， 项目延期至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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